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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書面同意 
 

 
甲在生前已填具器官捐贈卡，在其被判定腦死後，醫師乙本來打算為

其實施器官摘除，不料甲的父母極力反對，乙可否不顧甲父母的反

對，逕以甲已書面同意捐贈器官，而進行器官摘除？ 
 
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，必須符合自主原則，即須符合於下列規定之

一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六條、第八條之一）： 
死者生前以書面或遺囑同意者。前開書面同意，得以填具器官捐

贈卡方式為之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一項）。書面同意

應包括意願人同意註記於健保卡，其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；經意願

人書面表示同意者，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其加註於健保卡，該意願註記之

效力與該書面同意正本相同。但意願人得隨時自行以書面撤回其意願之

意思表示，並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該註記。經註記於健保卡之器官

捐贈意願，與意願人臨床醫療過程中明示之意思表示不一致時，以意願

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準。前開書面同意，應由醫療機構或衛生機關以掃

描電子檔存記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資料庫。中央主管機關應責成中央健康

保險署，並應會商戶政單位或監理單位對申請或換發身分證、駕照或健

保卡等證件之成年人，詢問其器官捐贈意願，其意願註記及撤回依第二

項至第四項規定辦理。 
死者最近親屬以書面同意者，但不得與死者生前明示的意思相

反。前開所稱最近親屬，其範圍如下：配偶。直系血親卑親屬。

父母。兄弟姊妹。祖父母。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。一親

等直系姻親。前揭書面同意，最近親屬得以一人行之；最近親屬意思表

示不一致時，依第一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。後順序者已為書面同意時，

先順序者如有不同的意思表示，應於器官摘取前以書面為之。 
一○四年人體器官移植條例修法前，原規定死者生前為捐贈的意

思表示，經醫師二人以上的書面證明者，醫師得自屍體摘取器官。但死

者身分不明或其最近親屬不同意者，不適用之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六

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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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三款）。最近親屬不同意的意思表示，應於器官摘取前以書面為之

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施行細則第五條）。本規定主要的目的在確保死者

生前「非書面」同意的真正，然而，卻造成死者最近親屬的意思凌駕於

本人意思之上的不合理結果，實務上此舉固可減少醫師摘取器官的爭

議，避免家屬質疑醫院、醫師的做法；惟如貫徹自主原則的精神，死者

生前意思自不應受限於書面或非書面，而是其意思是否不受干擾，是否

是經過深思所為的意思表示。 
由上述規定得知，我國關於屍體器官捐贈的同意方式，不採歐洲各

國所採的「推定同意」，而採「明示同意」，亦即須有本人或一定親屬

的正式書面同意，方得自屍體摘取器官。有問題的是，未成年人在生前

以書面所為的器官捐贈是否有效？有謂器官捐贈行為應適用民法總則關

於「行為能力」的規定，以表意人是否達到一定年齡來決定該意思表示

的有效性，且宜由法定代理人來補充未成年人所為意思表示的效力。也

有謂行為能力制度著重在交易安全的維護，與捐贈係對於權益的處分不

同。因此，未成年人捐贈器官的意思表示是否有效，須以個別的識別能

力為準，不當然適用行為能力的規定。又民法規定，年滿十六歲者即得

單獨為有效的遺囑，死者生前既可以遺囑預就其死後遺產的處理自為決

定，則死者生前倘以遺囑同意他人於其死後自其屍體摘取器官，則繼承

人就該「遺產」的支配權，自應受遺囑意思的限制，而不得相反於遺囑

的內容。反之，如果死者生前以遺囑表示不願意於死後提供器官，則繼

承人也應受遺囑的限制。考量死者人性尊嚴的尊重，為符合自主原則，

應可參考民法關於滿十六歲的人即有遺囑能力的規定，而認為滿十六歲

的人即得為有效的書面同意。 

四、非病死屍體器官移植的限制 
 

 
甲在KTV被毆打致腦死，因其生前曾填具器官捐贈卡，則醫師可否逕

行實施器官摘除？ 
 

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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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的屍體，非經依法相驗，認為無繼續勘驗的

必要者，不得摘取其器官。但非病死的原因，診治醫師認定顯與摘取的

器官無涉，且俟依法相驗，將延誤摘取時機者，經檢察官及最近親屬書

面同意，得摘取之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七條）。 

五、補助喪葬費 

捐贈器官供移植的死者親屬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得予表揚。其

家境清寒者，並得酌予補助其喪葬費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十五條）。

捐贈屍體器官移植，其喪葬費的補助標準如下（捐贈屍體器官移植喪葬

費補助標準第二條）：  
捐贈眼角膜者，補助新臺幣五萬元。  
捐贈前款以外的器官或捐贈多重器官者，補助新臺幣十萬元。 
申請補助喪葬費，應檢具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家境清寒及醫院捐

贈器官的證明文件，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為之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

施行細則第十二條）。死者親屬也可以填具申請書，並檢具器官摘取移

植醫院發給的捐贈屍體器官移植證明書及死者親屬證明文件，向衛福部

為之（捐贈屍體器官移植喪葬費補助標準第三條）。 

六、死刑犯捐贈器官的問題 

目前大部分的器官移植來源均為屍體，其中死刑犯捐贈的比例約在

百分之五以上。如死刑犯有意願捐贈器官，則執行死刑的槍擊部位將由

心臟改為頭部，並於槍擊二十分鐘後，會同法醫及檢察官作腦死判定，

如符合腦死條件，則送往合格醫院摘取器官。因近年來廢除死刑的聲浪

高漲，這兩年來法務部暫停死刑執行，致死刑犯捐贈器官的情形下降為

零，更使得欠缺移植器官的我國更形窘迫。事實上死刑犯捐贈器官是否

符合自主原則即受到極大的爭議。蓋死刑犯的自由意志一般較為薄弱，

在監獄中容易受到暗示捐贈器官以換取救贖，雖然執行死刑規則第二條

第二項規定，受刑人於執行死刑前，有捐贈器官的意願者，應簽署捐贈

器官同意書；如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者，並應經其中一人的書面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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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。比較言之，死刑犯所需捐贈程序似較一般人繁複，尤其是如果配

偶、親屬不同意者，即可違反死刑犯捐贈器官的意志，此與自主原則似

有違背。究其原因，除了降低捐贈器官的倫理爭議外，大概只能說是受

到東方民族傳統死要全屍的觀念影響所致吧！ 

伍、活體移植 
 

 
供移植的活體器官是否有限制？ 

 
由於衛福部所指定的器官或組織並未明定來自於屍體或活體，是

以，如為活體捐贈，可捐贈器官的範圍是否與屍體相同？按器官移植手

術的目的是在恢復人體器官的功能或挽救病人的生命，則在此情形下，

如果以犧牲一個人的生命或健康以達到上述目的，即顯然與前開不傷害

原則有違，也不符合醫療的目的及社會的正義。尤其是每個人的生命價

值是一樣的，且屬無價，由此可見，活體器官捐贈絕不可能傷害或威脅

捐贈者的生命。從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八、九條規定觀察，對活體

器官的捐贈，除客觀的年齡限制及書面要件外，尚有「捐贈者的生命安

全」的概括性規定。有鑑於維護捐贈者的生命安全是活體器官移植的前

提要件，因此，似乎只能移植腎臟（一枚）、肝臟（部分）、眼角膜、

骨髓或皮膚等不會傷害捐贈者的生命安全時，始可為活體器官移植。縱

使移植時造成捐贈者有刑法上重傷的情形，只要尚可維護捐贈者的生命

安全，似乎並無不可。 

 
 

◆刑法上「重傷」的定義（刑法第十條第四項）◆ 
稱重傷者，謂下列傷害： 
一、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。 
二、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。 

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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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、味能或嗅能。 
四、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。 
五、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。 
六、其他於身體或健康，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。 
 

一、書面同意 
 

 
甲（成年人）以書面同意捐贈器官，但其家人（包括配偶）極力反

對？醫師可否逕依甲的同意為器官摘取？ 
 
依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活體捐贈器官者須

為成年人，且有意思能力。並於自由意志下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

的書面證明。所稱最近親屬，其範圍如下：配偶。直系血親卑親

屬。父母。兄弟姊妹。祖父母。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。

一親等直系姻親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八條之一第一項）。前開所稱

親屬的書面證明，基於自主原則，應該是指捐贈者本人同意的「證

明」，此舉可降低親屬與捐贈者間的爭議，避免醫療糾紛，並非指活體

器官捐贈時除本人同意外尚須其最近親屬二人以上的同意。應注意的

是，同條第二項規定，成年人或十八歲以上的未成年人已結婚者，得捐

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；十八歲以上的未成年人，經其

法定代理人的書面同意，得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的血親。

此特別放寬器官捐贈者的年齡限制，乃是立法考量我國肝臟移植的實際

需要，以擴大活體肝臟來源，其立意頗佳，但受捐贈者如為捐贈者的法

定代理人，又即使受贈人非法定代理人，其面對受移植的親屬亦存有倫

理上的糾葛，雙方的無奈及壓力非外人所能理解，由於受傷害的本為滿

十八歲的未成年人，在此場合怎麼可能不受干擾做成決定，在理論上與

自主原則有違。 
至於活體器官移植的捐贈者是否以達一定年齡為限，始能認為其有

承諾能力？始符合自主原則？按承諾能力與民法上的行為能力或刑法上

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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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責任能力無關，而應就具體個案加以實質考量。申言之，如承諾人具

有理解承諾的意義、內容及承諾所發生規範效果的能力，即應認為有承

諾能力。又捐贈者的教育、智力程度亦是考察的重點，因其對摘取器官

的風險，對健康的影響，甚至是否妨害日常生活等皆有一定理解能力。

在此場合，法定代理人只不過居於輔助的地位罷了，不得解為法定代理

人得代其為同意的意思。 

二、器官摘取、移植對象的限制 
 

 
甲見夫乙為肝病所苦，可否將部分肝臟指定捐贈與乙？ 

 
依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、第二、四、五項規定，

受器官移植捐贈者以五親等以內的血親或配偶為限，所稱之配偶，應與

捐贈器官者生有子女或結婚二年以上。但待移植者於結婚滿一年後始經

醫師診斷須接受移植治療者，不在此限。如成年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

其五親等以內的姻親，或滿十八歲的未成年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

親等以內的血親，不受移植對象的限制。 

三、須經評估及經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

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行移植手術，應對捐贈者予以詳細完整之心

理、社會、醫學評估，經評估結果，確認其條件適合，並提經其醫學倫

理委員會審查通過，始得為之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八條一項第三

款）。醫院對捐贈者的心理評估，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參與；對捐贈者

的醫學評估，應由未參與移植手術的醫師為之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施行

細則第七條）。至於前開醫學倫理委員會審查事項如下（人體器官移植

條例施行細則第八條）： 
捐贈者與受贈者的年齡及親屬關係。 
捐贈者的心理、社會、醫學評估狀況。  
捐贈者的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二人以上的書面證明。 

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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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贈肝臟者為滿十八歲的未成年人時，其法定代理人的書面同

意。 
捐贈者為配偶時，其是否符合本條例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的要件。  
受贈者的移植適應症及禁忌症。  
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的事項。 
前揭醫學倫理委員會，得以各該醫院人體試驗的相關委員會為之。

施行活體摘取器官移植手術的醫師，不得參與第一項醫學倫理委員會的

審查。 

四、醫師的說明義務 

醫師自活體摘取器官前，應以可理解的方式向捐贈者及其親屬說明

手術的目的、施行方式、成功率、摘取器官的範圍、手術過程、可能的

併發症及危險。醫師施行器官移植時，應善盡醫療上必要的注意（人體

器官移植條例第九條第一、二項）。此即為「被告知後同意」原則的表

現。 

五、肝臟捐贈、移植須經衛福部許可 

依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八條第六項規定，訂定「活體肝臟捐贈移植

許可辦法」，其第三條規定，醫院施行活體肝臟捐贈移植手術，應提經

其醫學倫理委員會審查通過，並依本條例第八條第五項及第六項規定，

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構許可，始得為之。衛福部甚至還

訂定了「活體肝臟移植審議作業程序」，就捐贈暨受贈雙方的法律、心

理、社會、醫學層面進行審核。 

陸、捐贈器官的保存、銷毀 
 

 
醫院發現甲捐贈的腎臟為病腎，還能供移植使用嗎？如果不能，應如

何處理？ 
 

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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